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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娛綜合中小企學院”徽章設計比賽章程 

1. 合辦單位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2. 目的

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1+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推動本澳文化創意設計的發

展，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SJM）及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下稱

CPTTM）合辦“澳娛綜合中小企學院”徽章設計比賽，透過比賽推廣本澳原創設計，

為新生代設計師及學員提供交流和展現舞台，藉此推動旅遊休閒多元發展及文創

跨界融合。

3. 作品要求

3.1 參賽作品須具有鮮明的象徵意義，充分展現“澳娛綜合中小企學院”的核心

價值及企業文化。徽章設計須構圖新穎、簡潔清晰、時尚感強，具有強烈的

識別性和視覺效果； 

3.2 參賽者需以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的標準顏色進行徽章及環保袋設計，

參數如下: 

綠色︰C100%, M0%, Y80%, K0% 

金色︰C30%, M30%, Y60%, K10% 

3.3 參賽者須按大會要求提交設計圖及效果圖各一幅，

尺寸為 A3紙 (297 mm x 420 mm，橫向/ 直向均

可)，格式及尺寸不符合規則者，將不予評審； 

・設計圖: 參賽者須提供彩色和單色版本的徽章

設計，並展示於同一頁內。作品須清楚顯示徽章的

款式及尺寸，並在右下方標示作品名稱及約 100字

的設計概念； 

・效果圖: 參賽者須把已設計的徽章圖案於比賽合辦單位提供之圖紙上進行

環保袋圖案設計及創作，包括彩色和單色版本； 

3.4 參賽作品可使用手繪或電腦軟件繪製（如: Adobe Illustrator或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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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如以電腦軟件繪製，最細線條或框線必須在 0.2mm(0.25pt)以上，並須把文

字轉為外框曲線。參賽者提交作品時須提供高解像度 jpg 或 pdf 檔案及原始

設計檔，解像度不少於 300dpi，每個檔案不大於 3MB；並須把檔案命名格式：

設計圖/效果圖_參加者姓名_作品名稱，不符合規則者，將不予評審； 

3.6 倘參賽者使用電腦生成式圖像，將不予評審； 

3.7 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個人原創且未公開發表過的原創設計作品。 

 

4. 參賽資格 

凡年滿 18歲(以報名日年齡為準)並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文件人士之 CPTTM學員。

備註︰是次比賽合辦單位之職員不得參加。 

 

5. 交件方式 

透過 CPTTM比賽報名系統（https://events.cpttm.org.mo/competitions）進行網

上登記，並於 2024年 5月 31 日或之前把稿件連同已簽署之報名表及原創承諾書，

以電郵（Email: hatregistry@cpttm.org.mo）或親臨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成衣技術匯點（澳門漁翁街海洋工業中心第二期十樓）遞交。 

 

6. 獎金及獎項 

冠軍： 1名，獎金澳門元 8,000.00，頒發獎盃及獎狀 

亞軍： 1名，獎金澳門元 5,000.00，頒發獎盃及獎狀 

季軍： 1名，獎金澳門元 3,000.00，頒發獎盃及獎狀 

優秀獎： 3名，獎金各澳門元 1,000.00，頒發獎盃及獎狀 

入圍獎： 首 10 名入圍參賽者各得紀念狀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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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甄選準則 

7.1 評審團成員分別由合辦單位的代表及相關業內人士組成； 

7.2 冠軍、亞軍、季軍、優秀獎及入圍獎的甄選準則； 

評分項目 分數比例 

1 符合“澳娛綜合中小企學院”形象 25% 

2 創意性 25% 

3 設計理念及實用性 25% 

4 色彩搭配和整體美感 25% 

7.3 評審團有權因應實際情況，對各項獎項數量採取增加或從缺處理。 

 

8. 參賽須知 

8.1 投稿數量不限，每份作品須以個人名義投稿； 

8.2 每位參賽者只有 1份作品可入圍； 

8.3 所有參賽設計稿之使用版權均屬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擁有，參賽者一

經遞交後恕不退回； 

8.4 所有獲獎作品的設計使用權將由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完全擁有。 

8.5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可因應任何時間及地點把有關作品作公開展覽、

複製或修改款式以作其他用途，並有權以任何形式將有關作品以照片及影片

發佈或複製使用，且無須額外支付費用予有關參賽者； 

8.6 合辦單位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比賽，並取消任何不當行為的參賽者

之參賽資格。如有任何爭議，合辦單位保留取消任何參賽作品或得獎資格的

權利； 

8.7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的決定為依歸，比賽亦不設上訴機制，參賽者不得異議。

如比賽規例上有任何爭議，合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